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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2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

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介绍其关于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

十一次报告(S/2011/245)所载建议的立场(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报告及其附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

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 

       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彼得·维蒂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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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十一次报告所载建议：委员会的立场 
 
 

 一. 导言 
 
 

1. 2011 年 2 月 22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

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1
 提交了第十一次报

告(S/2011/245)，委员会主席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将该报告转递给安理会主席。 

2. 委员会已就监察组自 2005 年 12 月以来向其提交的八次报告，逐个提请安全

理事会注意委员会对其中所载若干建议的立场。 

3. 监察组第十一次报告的建议是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之前提交的，除其他外，这两项决议改变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和任务规定，并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以监督有关措

施和新的制裁名单，该名单列有与塔利班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它

们对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因此，本立场文件根据第 1988(2011)号和 1989(2011)号决议通过之后带来

的变化提及所讨论的建议。还应当指出，监察组第十一次报告的一些建议超越了

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目前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将其立场仅限于实际引

用上述这两项改变了其任务规定的决议。 

5. 本立场文件旨在提请注意委员会认为监察组提出的对其当前和今后的工作

具有特别重要性和相关性的那些建议。委员会欣见监察组继续努力确定加强制裁

措施的实施和效力的办法，并认为，应提请所有会员国注意并考虑到监察组的建

议。委员会还希望指出，一些建议与安全理事会本身有关，特别是在 2011 年 6

月 17 日通过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之前的时期。 

 

 二. 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和 1988 年制裁名单 
 
 

区分综合名单上塔利班部分与基地组织部分(第 16 段) 

6. 委员会忆及，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决议表明，安理会已考虑到委员会对监

察组第十一次报告建议会员国应在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过程中区别对待列

名的塔利班成员和基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列名个人和实体的审议意见。由于通

过了这项决议，原来在综合名单上的塔利班部分和基地组织部分现已分开。同时，

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请监察组在通过这两项决议之后

__________________ 

 
1
 2011 年 6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决定将委员会改名为：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

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见 S/2011/2/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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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0 天内就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第 1 段符合指认条件的个人、团体、企业

和实体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向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报告并提出建议，特别侧重

于同时被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和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者，此后定期提

交这样的报告和建议(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决议，附件，(u)段和安理会第

1989(2011)号决议，附件一，(aa)段)。委员会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基地组织与

塔利班之间存在联系，仍将继续以全面方式考虑与这些联系有关的问题。 

加强委员会与阿富汗的互动(第 21 段) 

7. 委员会忆及，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决议第 29 段欢迎阿富汗政府希望协助

委员会协调列名和除名请求，以及向委员会提交所有有关资料。委员会还忆及，

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第 16 段呼吁各会员国在考虑提出新的指认时，

事先就此与阿富汗政府协商，然后再向委员会指认。安理会同一项决议第 19 段

也呼吁各会员国酌情与阿富汗政府协调其除名请求，以确保与阿富汗政府的和平

与和解努力相协调。 

监察组在阿富汗举行的讨论和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讨论提供一个纽带方面的作

用(第 22 段) 

8. 委员会指出，安理会第 1988(2011)号决议附件(m)段让监察组负责与会员国

和其他相关组织和机构协商，包括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协商，并定期在纽约及

各国首都同各国代表进行对话，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意见。 

加快委员会对阿富汗政府提议的除名请求的审议工作的方法(第 23 段) 

9. 委员会忆及，2011 年 5 月 24 日，在通过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

号决议之前，它曾要求监察组编写一份方法文件，进一步考虑委员会可用来简化

审议阿富汗政府提议的除名请求的办法，如核对表。根据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3 段，委员会向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转交了任何就这种请求采取适当

后续行动的责任。 

综合名单的新格式(第 25 段) 

10. 委员会欣见监察组努力与名单的各提供方和私营金融部门密切合作，制订一

个综合名单新格式。委员会也认为，应当统一联合国的制裁名单，以便加强整个

联合国系统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三. 实施制裁 
 
 

  第 1904(2009)号决议之后的行动 
 
 

监察员建议除名或支持继续列名的能力(第 37 段) 

11. 委员会忆及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21 至 23 段商定的加强监察员程序。委员

会指出，监察员现在有权向委员会提出建议，而且，除非委员会所有成员反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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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建议或将该问题提交到安理会处理，否则，除名的建议便开始除名程序。这

进一步增强了关于明确和公正程序的规定。 

增加委员会与监察员办公室交往的透明度(第 38 段) 

12. 委员会同意透明度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仔细考虑是否应公开监察员的报

告，以及以何种形式公开的问题。委员会忆及，它已采取其他举措，提高制裁制

度的透明度，例如，它写信给监察员，说明每个除名案件的考虑意见，监察员已

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有关申请人。 

监察员程序和在国家或区域法院提出的法律异议(第 43 段) 

13. 委员会忆及，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26 段请各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及机

构鼓励正考虑对其列名提出异议或已开始通过国家和区域法院对其列名提出异议

的个人和实体向监察员办公室提交除名申请，以寻求从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除名。 

会员国的作用 

邀请国家出席委员会会议(第 44 段) 

14. 委员会赞同监察组关于支持列名或除名的国家应通过出席委员会会议来讨

论案件的建议，以便委员会能做出更知情的决定。委员会也可酌情考虑不仅邀请

指认国和国籍国及居住国出席会议，而且邀请其确定的其他有关国家出席。 

获取正在开展的法律调查的资料(第 45 段) 

15. 委员会忆及，安理会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17 段鼓励会员国及相关国际组

织和机构将任何相关法院裁定和诉讼程序告知委员会，以便委员会能够在审查相

应列名或更新关于列名理由的叙述性简要说明时将其考虑在内。 

在定期审查期间与国家司法机构磋商重新确认列名案件(第 46 段) 

16. 委员会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50 段鼓励指认国通知监察

组是否已有国内法院或其他司法主管部门审查了某一个人的案件，是否已经启动

任何司法程序，并在提交其标准列名表格时附上任何其他相关资料。委员会也鼓

励指认国在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40 段所述三年期审查时重新确认列名案件，

或提交除名请求，但不能妨碍委员会关于保持或删除列名的决定。 

 

 三. 资产冻结 
 
 

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和范围(第 53 段) 

17. 委员会注意到监察组关于保障措施可协助会员国减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

资助者为恐怖主义目的利用非营利组织的风险的建议，并将继续研究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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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第 1452(2002)号决议(第 57 段) 

18. 委员会支持关于安全理事会应审查第 1452(2002)号决议，以简化其中的程

序，给会员国更多的权力的建议。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安理会第 1989(2011)

号决议第 57 段指示监察组审查委员会根据第 1452(2002)号决议给予豁免的程

序，并提供关于委员会如何能改善给予这种豁免程序的建议。 

 

 四. 旅行禁令 
 
 

加强执行旅行禁令的技术援助(第 60 段) 

19. 委员会鼓励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向有需求的国家提供边境管制和实施制裁

等各方面的一切可能的援助。委员会认识到，这种援助可以双边提供，也可通过

一系列组织提供，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国际移徙组织、世界海关组

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委员会还将着手探讨与安理会其他委员会在该领域可

能开展的合作，以寻找协助会员国加强实施旅行禁令的协同作用。 

旅行禁令豁免程序(第 61 段) 

20. 委员会赞同监察组关于由它与会员国协商请求豁免旅行禁令措施的现有程

序的建议，以确定被列名各方可能进行的跨国旅行次数，并确定如何更有效地加

以控制。 

旅行禁令的适用(第 63 段) 

21. 委员会鼓励各会员国就与旅行禁令的适用或与具体案件里任何其他制裁措

施有关的任何问题尽早与其秘书处联系。委员会打算进一步考虑可用来提高对旅

行禁令范围和限制的认识的具体手段。 

 

 五. 军火禁运 
 
 

防止利用因特网提供制造炸药指导(第 71 段) 

22. 委员会注意到监察组有关制裁制度和防止利用因特网直接或间接供应、出售

或转让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并会继续研究该建议。 

 

 六. 结论 
 
 

23. 委员会希望感谢监察组第十一次报告及其所载的宝贵建议，委员会希望强调

这些建议特别重要，其中许多建议已得到审议并纳入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 

 


